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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团公司合理利用闲置厂房的纳税筹划

河 北 省 廊 坊 开 发 区 管 理 委 员 会 刘宝锁

一些企业在高速发展时期会遇到建设新厂、合理利用老

厂问题，如果账务处理不当，就会增加企业税负。那么，如何进

行账务处理更为合理？集团公司可以综合考虑各项因素，巧妙

利用国家税收政策，达到合理配置资源、有效降低税负的目

的。下面以某集团为例进行说明。

例：坐落在河北省某县城的某集团直接控股的两个企业

甲、乙共同使用一个厂区。2008年度甲企业因生产规模扩大，

在县城外征地建设新厂，原属甲企业的房屋土地经集团调剂

划给乙企业使用（详见下表）。

闲置厂房纳税筹划方案如下：

方案一：继续留在甲企业账上，不予处理。

根据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九条“固定资产按

照直线法计算的折旧，准予扣除；停止使用的固定资产，应当

自停止使用月份的次月起停止计算折旧”的规定，甲企业因闲

置而停止使用的房屋建筑物每年计提折旧 298 401.34元不允

许在税前扣除；根据《企业所得税法》第四条“企业所得税的税

率为 25%”的规定，甲企业每年增加税负 74 600.34元。根据

《企业所得税法》第十二条“与经营活动无关的无形资产不得

计算摊销费用扣除”的规定，甲企业因闲置而停止使用的土

地每年摊销费用 10 297.52元不允许在税前扣除，由此每年增

加税负 2 574.38元。

为便于和其他方案进行比较，利用复利年金现值的计算方

法，将这部分因继续留在甲企业账上的资产而增加的税负折算

成现值。不允许计提折旧的房屋建筑物每年增加税负 74 600.34

元，资金报酬率按 8%计算，房屋建筑物还可以使用 15年，复

利年金现值系数为 8.559，折合成现值为 638 504.31 元。不

允许摊销的土地每年增加税负 2 574.38元，资金报酬率按8%

计算，土地还可以使用 45年，复利年金现值系数为 12.08，折

合成现值为 31 098.51元。两项合计为 669 602.82元。

方案二：出售给乙企业。

根据《河北省契税实施办法（2005年修订）》第二条“在本

省行政区域内承受转移土地、房屋权属的单位和个人为契税

的纳税人，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缴纳契税”的规定，甲企业

将闲置的房屋建筑物和土地出售给乙企业，乙企业是契税的

纳税人，应当缴纳契税；根据该办法第六条“契税税率为 4%”

和第七条“成交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并无正当理由的，契税

征收机关可以参照评估价格或者市场价格进行核定”的规定，

乙企业按照房屋建筑物和土地的评估价格 7 265 155元和 4%

的税率计算缴纳契税 290 606.2元。

根据《营业税暂行条例》第一条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

提供本条例规定的劳务、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的单

位和个人，为营业税的纳税义务人，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营业

税”的规定，甲企业转让房屋建筑物和土地给乙企业，甲企业

是营业税的纳税人。根据营业税税目税率表，转让无形资产

和销售不动产的税率为 5%；根据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

于营业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［2003］16号）第三条

“单位和个人销售或转让其购置的不动产或受让的土地使用

权，以全部收入减去不动产或土地使用权的购置或受让原价

后的余额为营业额”的规定，甲企业转让这部分资产的营业额

是评估价格 7 265 155元和原值 6 797 009.53元之间的差额，

应缴纳营业税 23 407.27元。

根据《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》第二条“凡缴纳产品

税、增值税、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，都是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纳

税义务人，都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”的

规定，甲企业是营业税的纳税人，自然就是城市维护建设税的

纳税人。根据该条例第三条“城市维护建设税，以纳税人实际

缴纳的产品税、增值税、营业税税额为计税依据，分别与产品

税、增值税、营业税同时缴纳”的规定，甲企业在缴纳营业税的

同时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。根据该条例第四条“城市维护建

设税税率如下：纳税人所在地在县城、镇的，税率为 5%”的规

定，甲企业应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 1 170.36元。

根据《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》（国发［1986］50号）

第二条“凡缴纳产品税、增值税、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，除按照

《国务院关于筹措农村学校办学经费的通知》（国发［1984］174

号）的规定，缴纳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的单位外，都应当依照

本规定缴纳教育费附加”的规定，甲企业是营业税的纳税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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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就是教育费附加的纳税人。根据该规定第三条“教育费

附加，以各单位和个人实际缴纳的产品税、增值税、营业税的

税额为计征依据，教育费附加率为 3%，分别与产品税、增值税、

营业税同时缴纳”的规定，甲企业应缴纳教育费附加 702.22元。

根据《河北省地方教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规定》第二条

“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缴纳增值税、消费税和营业税的单位及

个人，除本规定第四条规定的外，都应当缴纳地方教育附加”

的规定，甲企业是营业税的纳税人，自然就是河北省地方教育

附加的纳税人。根据该规定第五条“地方教育附加以实际缴纳

的增值税、消费税和营业税的税额为依据，按 1%的比例征收”

的规定，甲企业应缴纳地方教育附加 234.07元。

根据《印花税暂行条例》第一条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

书立、领受本条例所列举凭证的单位和个人，都是印花税的纳

税义务人，应当按照本条例规定缴纳印花税”和《财政部 国

家税务总局关于印花税若干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［2006］162

号）第三条“对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、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按

产权转移书据征收印花税”的规定，甲乙双方签订产权转让协

议，双方均应缴纳印花税。根据印花税税目税率表，产权转

移书据按合同金额的 5酃贴花。甲、乙企业各应缴纳印花税

3 632.58元。

根据《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》第二条“转让国有土地使用

权、地上的建筑物及其附着物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，为土

地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，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土地增值税”的

规定，甲企业为土地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。根据《财政部 国

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增值税一些具体问题规定的通知》（财

税［1995］48 号）第十条“转让旧房的，应按房屋及建筑物的

评估价格，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地价款和按国家统一规

定缴纳的有关费用以及在转让环节缴纳的税金作为扣除项目

金额计征土地增值税”的规定，甲企业在转让过程中缴纳的相

关税费 29 146.5元能够作为扣除项目。根据《土地增值税暂行

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十条“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50%，土

地增值税税额=增值额伊30%”的规定，甲企业应缴纳的土地

增值税=（7 265 155-6 797 009.53-29 146.5）伊30%=131 699.69

（元）。

甲企业转让房屋建筑物和土地缴纳的税金合计为

160 846.19元，乙企业在转让过程中缴纳的税金为 294 238.78

元，集团在此次交易中一次性支付各种税金 455 084.97元。

方案三：出租给乙企业。

甲企业将这部分闲置资产出租给乙企业，年租金为 40万

元（公允价格）。

根据《营业税暂行条例》的规定，甲企业出租房屋建筑物

和土地属于营业税应税劳务，根据营业税税目税率表，营业税

税率为 5%，甲企业应缴纳营业税 20 000元。

甲企业在缴纳营业税的同时，应依法缴纳城市维护建设

税 1 000元（详见方案二的城市维护建设税规定）。

甲企业在缴纳营业税的同时，应依法缴纳教育费附加

600元（详见方案二的教育费附加规定）。

甲企业在缴纳营业税的同时，应依法缴纳地方教育附加

200元（详见方案二的地方教育附加规定）。

根据《印花税暂行条例》的规定，甲企业与乙企业签订房

屋土地租赁协议，甲乙双方均应缴纳印花税。根据印花税税目

税率表，租赁合同按合同金额的 1译贴花。甲、乙企业各应缴

纳印花税 400元。

甲企业出租房屋建筑物和土地应缴纳的税金为 22 200

元，乙企业应缴纳印花税 400元，由此，集团每年应支付 22 600

元。为便于和其他方案进行比较，根据复利年金现值的计算方

法，将这部分每年因租赁而产生的税金折算成现值，资金报酬

率按 8%计算，房屋建筑物和土地最少可以使用 15年，复利年

金现值系数为 8.559，折合成现值为 193 433.4元。

方案四：投资到乙企业。

根据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权转让有关营业税

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［2002］191号）第一条“以无形资产、不动

产投资入股，与接受投资方利润分配，共同承担投资风险的行

为，不征收营业税”的规定，甲企业将房屋建筑物和土地作价

入股投资到乙企业，不缴纳营业税。

根据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增值税一些具体

问题规定的通知》（财税［1995］48号）第一条“对于以房地产

进行投资、联营的，投资、联营的一方以土地（房地产）作价入

股进行投资或作为联营条件，将房地产转让到所投资、联营的

企业中时，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”的规定，甲企业将房屋建筑

物和土地作价入股投资到乙企业，不缴纳土地增值税。

根据《河北省契税实施办法（2005 年修订）》第五条“土

地、房屋权属以下列方式转移的，视同土地使用权转让、房屋

买卖或者房屋赠与，征收契税：（一）以土地、房屋权属作价

投资、入股”的规定，甲企业将房屋建筑物和土地作价入股

投资到乙企业，视同转让，应缴纳契税。乙企业应缴纳契税

290 606.2元。

甲企业将房屋建筑物和土地投资到乙企业，必须办理房

屋土地产权变更手续。甲、乙企业各应缴纳印花税 3 632.58

元。

甲企业将房屋建筑物和土地投资到乙企业，需要一次性

支付税金 3 632.58元，乙企业接受投资需要一次性支付税金

294 238.78元，集团为此需要支付税金 297 871.36元。

通过对以上四个方案的比较可知，方案三下集团纳税成

本最低。另外，如果考虑房产税，出租这一方案的优势更加明

显。根据《房产税暂行条例》第三条“房产税依照房产原值一次

减除 10%至 30%后的余值计算缴纳”和第四条“房产税的税

率，依照房产余值计算缴纳的，税率为 1.2%；依照房产租金收

入计算缴纳的，税率为 12%”的规定，甲企业将房屋建筑物和

土地出租给乙企业，乙企业实际缴纳房产税 48 000元，集团

负担的房产税也为 48 000元。如果甲企业将这部分资产继续

留在甲企业账上或者出售给乙企业或者投资到乙企业，都要

按照自有房产计算缴纳房产税，房产原值 6 282 133.53元，准

予减除 30%，适用税率 1.2%，实际缴纳税金 52 769.92元。综

合以上各项因素，甲企业将闲置资产出租给乙企业是集团决

策层的最好选择。茵


